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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階
段
社
會
保
險
策
略
與
取
肉
之
商
榷

子!
「
均
」
與
「
親
」
是
社
會
建
設
不
變
的
總
目
標
。
飢
有
食
、
害
有
哀
、

病
有
藥
、
死
有
以
葬
固
定
傳
統
福
刺
項
目
，
而
讓
人
人
擁
有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
、
受
益
權
則
為
現
代
福
刺
目
標
。

傳
統
與
現
代
分
野
，
則
繫
之
於
對
人
的
尊
嚴
、
個
別
差
異
與
助
人
自
助

內
蘊
用
力
多
寡
，
投
入
深
海
而
定
。
見
之
實
際
措
施
，
厥
為
有
無
以
就
業
安

全
的
自
助
來
一
讓
民
眾
擁
有
尊
嚴
，
社
會
保
險
之
五
助
來
因
應
個
別
需
求
，
社

會
救
助
的
他
助
來
激
勵
奮
起
自
立
，
三
者
之
間
雖
有
其
五
補
性
與
一
貫
性
，

但
保
險
之
五
助
，
可
使
之
有
病
痛
時
不
致
診
治
無
力
，
秉
持
健
康
體
魄
以
應

就
業
之
需
要
，
黨
共
解
除
危
機
與
預
作
防
息
的
雙
重
功
能
，
是
以
工
業
先
進

國
家
為
濟
家
族
功
能
之
式
徽
，
人
際
關
係
之
疏
淡
，
莫
不
採
強
制
參
與
之
方

式
，
納
全
民
於
此
互
助
共
濟
制
度
之
中
。

壹
、
釐
清
泊
。
義
建
、
五
共
識

。
除
琇
志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社
會
保
險
抖
抖
長

推
展
社
會
保
險
，
以
增
進
全
民
福
祉
，
已
獲
社
會
各
階
層
的
認
同
，
且

加
強
支
持
的
共
識
，
日
盛
一
日
，
但
對
其
泊
義
及
本
質
，
卸
有
許
多
不
問
君

法
，
或
認
為
應
由
政
府
免
費
提
供
，
或
認
為
應
由
雇
主
承
擔
，
或
認
為
應
由
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，
各
種
不
開
君
法
，
衍
生
不
同
的
作
法
，
使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
的
推
行
受
到
阻
礙
而
停
滯
不
前
，
因
此
，
首
先
必
領
對
社
會
保
險
的
涵
義
加

以
詮
釋
，
界
定
範
圈
，
分
別
定
位
，
建
立
共
識
。

社
會
保
險
係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一
環
，
以
納
費
為
先
決
條
件
，
財
務
自

給
自
足
為
必
要
條
件
，
具
有
危
險
分
擔
、
財
富
再
分
配
、
生
產
力
維
護
等
特

性
，
其
基
本
精
神
在
於
互
助
，
有
別
於
救
助
、
福
利
之
扶
助
，
因
此
，
其
制

度
之
設
計
自
不
脫
離
「
強
制
參
加
」
、
「
合
理
分
擔
μ

、
「
枚
支
平
衡
」
等

原
理
原
則
，
而
其
運
作
之
良
鼠
端
視
全
體
被
保
險
人
有
無
信
守
保
險
倫
理
，

將
可
能
發
生
流
弊
，
消
彌
於
無
形
，
對
已
發
生
的
弊
端
知
所
防
止
。
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在
不
同
國
家
雖
然
型
態
並
不
完
全
一
致
，
但
國
際
問
仍

有
其
一
致
的
君
法
，
即
以
保
險
費
為
其
主
要
財
源
，
並
依
其
性
質
區
分
為
健

康
保
險
、
年
金
保
險
、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及
失
業
保
險
等
四
大
類
，
其
中
職
災

保
險
及
失
業
保
險
，
雇
主
擔
負
絕
對
責
任
，
健
康
保
險
及
年
金
保
險
則
較
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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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個
人
責
任
，
鑑
於
性
質
之
差
異
，
各
國
在
設
計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時
均
會
在

兼
顧
整
體
發
展
下
考
量
不
同
保
險
制
度
聞
之
個
別
性
，
使
整
個
架
構
是
完
整

性
與
個
別
性
兼
而
有
之
，
不
致
因
遲
就
某
一
個
保
險
制
度
而
使
整
個
保
險
制

度
支
離
破
碎
。

-
J氏
、
現
行
制
度
亟
待
改
進
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自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創
辦
勞
工
保
險
以
來
，
迄
今
已

有
四
十
餘
年
歷
史
，
其
間
保
險
種
類
由
草
創
時
期
一
種
擴
增
至
目
前
十
四
種

，
被
保
險
人
數
由
最
初
十
二
萬
八
千
人
增
加
至
目
前
一
千
萬
餘
人
，
制
度
發

展
還
算
平
穩
，
對
安
定
民
眾
生
活
，
維
護
基
本
健
康
，
促
進
社
會
安
和
樂
利

，
確
已
發
揮
顯
著
績
妓
，
但
無
可
諱
言
地
，
由
於
缺
乏
「
保
險
政
策
」
'
致

所
有
保
險
皆
因
人
、
因
時
、
困
地
、
因
勢
而
作
不
同
規
範
，
而
淪
為
「
政
策

性
保
險
」
'
產
生
諸
多
缺
憾
，
亟
待
改
進
。

首
先
是
低
費
率
政
策
，
導
致
收
支
嚴
重
失
衡
，
造
成
國
庫
況
重
負
擔
，

而
更
嚴
重
的
是
民
眾
也
因
此
誤
將
保
險
與
福
利
視
為
一
體
，
對
所
有
增
加
保

費
，
因
應
改
善
財
務
的
計
畫
均
子
反
對
，
其
對
保
險
制
度
健
全
影
響
不
可
謂

之
不
大
。

其
次
是
保
險
行
政
分
歧
，
主
管
眾
多
，
法
令
不
一
，
致
制
度
類
型
、
給

付
項
目
、
給
付
標
車
、
保
費
負
擔
，
寬
嚴
不
一
，
不
僅
造
成
不
同
保
險
之
間

公
正
與
公
平
性
不
足
，
無
形
中
也
一
誘
導
被
保
險
人
選
擇
負
擔
輕
給
付
高
之
保

險
制
度
，
如
勞
保
農
保
被
保
險
人
五
換
助
長
不
正
常
之
流
動
，
對
社
會
保
險

整
體
性
發
展
損
害
至
深
。

第
三
是
輕
忽
保
臉
倫
理
，
澄
用
醫
療
資
源
。
「
一
人
投
保
全
家
君
病
」

或
「
不
君
病
拿
就
診
單
交
換
物
品
」
者
，
時
有
所
聞
，
由
於
不
當
支
出
，
逐

年
攀
昇
'
財
務
負
擔
，
日
益
況
重
。

第
四
是
部
分
負
擔
制
未
建
立
，
被
保
險
人
缺
乏
正
確
成
本
觀
念
，
濫
用

醫
療
設
施
，
醫
療
費
用
快
速
上
漲
;
轉
診
制
度
未
採
行
，
致
醫
療
服
務
之
施

行
，
不
合
乎
分
級
醫
療
原
則
，
不
僅
造
成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也
無
法
有
教
控

制
醫
療
成
本
的
上
漲
，
直
接
間
接
地
影
響
健
康
保
險
之
正
常
運
作
。

現
行
諸
多
缺
失
，
一
定
要
坦
然
面
對
，
即
時
研
謀
對
策
，
否
則
全
民
健

保
能
否
順
利
如
期
實
施
，
至
堪
憂
慮
，
而
且
為
了
日
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之
建

立
，
也
有
必
要
援
採
學
理
，
研
提
可
行
策
略
，
以
為
因
應
。

丞
、
投
採
學
理
可
行
策
略

一
、
堅
守
收
支
平
街
原
理
建
立
財
務
責
任
制
度

社
會
保
險
之
財
務
首
重
放
支
平
衡
，
自
給
自
足
，
現
行
各
頸
社
會
保
險

制
度
長
期
虧
祟
，
寅
吃
卯
糧
、
挖
東
補
西
的
作
法
，
絕
非
長
久
之
計
，
為
挽

龐
大
財
務
赤
字
，
唯
有
早
依
精
算
費
卒
，
課
收
保
險
費
，
並
建
立
獨
立
財
務

系
統
，
設
立
超
然
監
督
機
構
負
責
監
督
，
不
受
任
何
外
來
因
素
，
影
響
其
財

務
運
作
之
靈
活
度
，
並
使
財
務
透
開
化
，
讓
民
眾
暸
解
其
實
際
狀
況
，
建
立

盈
虧
一
體
共
識
。

二
、
但
使
保
險
行
政
統
一
化
法
令
規
章
單
一
化

現
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主
管
眾
多
，
各
自
為
政
、
最
為
人
詬
病
，
其
亦

是
阻
礙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整
體
發
展
最
大
絆
腳
石
。
因
之
，
行
政
主
管
機
關
之

統
一

•. 
，
為
當
前
要
務
，
其
究
以
懿
屬
何
機
構
最
為
適
宜
，
見
仁
見
智
，
各
成

一
理
，
迄
無
定
見
，
但
如
從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內
涵
探
究
，
則
不
難
尋
到
其
答

案
。

由
於
社
會
保
險
依
其
屬
性
可
分
為
健
康
、
失
業
、
年
金
及
職
業
災
害
等

四
種
，
因
此
，
其
業
務
涵
蓋
社
會
福
利
、
勞
工
、
衛
生
醫
療
等
領
域
，
且
關

係
密
不
可
分
，
因
此
，
如
果
隸
屬
其
中
一
個
部
門
，
均
將
發
生
事
權
無
法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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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之
缺
失
，
最
理
想
的
模
式
，
當
然
是
三
者
合
而
為
一
成
立
統
合
機
關
，
但

世
界
各
國
無
此
成
例
，
且
組
織
規
模
過
於
龐
大
，
不
符
行
政
體
制
，
如
退
而

求
其
次
，
將
其
中
兩
個
部
門
合
而
為
一
，
則
不
失
為
較
理
想
模
式
，
證
之
歐

美
先
進
國
家
，
厥
為
以
勞
動
與
社
會
合
而
為
一
者
佔
大
多
數
(
註
一
)
，
勞

工
原
為
社
會
福
利
之
一
環
，
性
質
類
似
，
行
政
人
員
職
系
近
似
，
合
而
為
一

，
容
或
較
社
會
與
衛
生
合
併
，
更
為
恰
適
，
且
易
發
揮
相
輔
相
成
之
故
果
。

社
會
保
險
法
令
繁
麓
，
多
達
四
十
餘
種
，
累
計
有
關
條
文
更
達
數
百
條

以
上
，
不
僅
民
眾
不
易
知
曉
，
就
是
承
辦
業
務
人
員
也
很
難
完
全
瞭
解
，
因

此
，
法
令
精
簡
，
勢
在
必
行
。
現
行
採
個
別
立
法
方
式
，
是
造
成
法
令
繁
雜

主
因
，
可
行
作
法
，
是
由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研
訂
統
一
「
社
會

保
險
法
」
，
現
定
健
康
保
險
、
年
金
保
險
、
失
業
保
險
及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等

四
大
類
保
險
之
投
保
對
象
、
承
保
機
關
、
投
保
單
位
、
保
費
負
擔
、
給
付
項

目
、
給
付
標
準
、
及
保
險
財
務
等
基
本
要
項
，
其
餘
執
行
細
節
等
規
定
，
則

分
別
以
行
政
命
令
訂
定
單
行
法
規
辦
理
，
而
為
使
「
社
會
保
險
法
」
與
時
俱

進
，
也
要
明
定
三
年
定
期
修
法
乙
次
，
如
有
特
殊
情
形
者
、
得
提
前
修
法
，

使
社
會
保
險
法
令
簡
明
而
共
彈
性
。

-
z、
整
合
現
有
相
關
制
度

確
立
社
會
保
險
體
制
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計
有
十
四
種
，
分
為
公
保
、
勞
保
、
最
保
三
大
體
系
，

多
為
綜
合
保
險
型
態
，
由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即
將
實
施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現

行
保
險
中
屬
於
健
康
保
臉
將
于
整
合
歸
併
'
成
為
獨
立
健
康
保
險
體
制
，
因

之
，
其
餘
現
金
給
付
業
務
自
應
配
合
因
應
做
妥
適
規
劃
'
其
中
失
業
給
付
及

職
業
災
害
給
付
因
較
具
獨
立
性
，
自
宜
分
別
建
立
其
失
業
保
險
體
制
及
職
業

提
害
保
險
體
制
，
至
殲
廢
給
付
、
老
年
給
付
及
死
亡
給
付
等
，
宜
將
現
行
一

次
給
付
改
以
年
金
給
付
型
態
，
規
劃
殲
鹿
年
金
制
、
老
年
年
金
制
及
遺
屬
年

金
制
，
並
將
三
者
綜
融
為
國
民
年
金
制
，
現
有
勞
、
農
保
喪
葬
津
貼
則
予
以

取
消
，
則
此
，
健
康
保
險
、
失
業
保
險
、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及
年
金
保
險
等
四

大
保
險
體
制
分
別
建
立
，
我
國
完
整
社
會
保
險
體
制
於
焉
產
生
。

四
大
社
會
保
險
體
制
分
別
建
立
後
，
民
眾
可
依
法
同
時
分
別
參
加
上
開

四
種
保
險
，
而
為
使
四
種
保
險
之
運
作
單
純
化
，
民
眾
不
會
有
多
處
繳
費
之

苦
及
加
保
資
料
重
程
建
檔
之
失
，
鑄
設
單
一
中
央
承
保
機
構
，
使
承
保
機
構

統
一
化
及
單
純
化
是
必
要
措
施
。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第
一
期
規
劃
報
告
，
提
出

籌
設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局
之
議
，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條
例
已
明
文
規
定
，
由
中
央

主
管
機
關
響
設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局
辦
理
農
保
業
務
，
因
此
，
四
大
社
會
保
險

體
制
，
其
因
業
務
性
質
之
不
同
，
主
管
機
關
可
分
隸
，
但
承
保
機
構
允
宜
考

慮
一
元
化
，
以
應
實
際
需
要
。

四
、
倡
行
社
會
保
險
倫
理

建
立
人
人
有
責
共
識

保
險
資
涼
係
來
自
全
體
被
保
險
人
;
也
需
要
全
體
民
眾
共
同
維
護
，
並

非
取
之
不
盡
，
用
之
不
竭
，
目
前
資
源
濫
用
現
象
，
多
半
緣
於
被
保
險
人
認

識
不
清
與
對
保
險
單
位
有
對
立
的
潛
意
識
所
引
起
，
今
後
，
宜
加
強
宜
導
「

羊
毛
出
在
羊
身
上
」
「
我
不
生
病
、
幫
助
別
人
，
我
最
幸
福
」
觀
念
(
註
二

)
，
讓
民
眾
暸
解
繳
保
費
不
生
病
不
享
給
付
，
君
似
吃
虧
，
實
際
上
，
均
是

快
樂
健
康
者
，
「
一
人
投
保
，
全
家
免
費
君
病
」
表
面
上
，
估
了
便
宜
，
但

人
人
揀
便
宜
，
攪
垮
了
制
度
，
就
是
人
人
吃
大
虧
。
(
註
一
二
)

社
會
保
險
法
令
之
簡
明
，
行
政
主
管
之
統
一
，
財
務
責
任
之
確
立
、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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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倫
理
之
倡
行
及
健
康
、
年
金
、
失
業
及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體
制
逐
步
建
立
，

固
然
可
以
完
成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體
制
，
但
由
於
保
險
制
度
之
運
作
，
牽
涉
較

廣
，
一
些
配
合
採
行
措
施
，
如
未
妥
適
規
劃
，
將
會
對
制
度
推
展
有
所
阻
礙

，
故
宜
參
照
揉
行
先
進
國
家
興
利
防
弊
措
施
，
使
社
會
保
險
五
助
功
能
發
揮

，
邁
向
更
上
一
層
樓
。

肆
、
捉
弄
品
質
前
瞻
作
法

一
、
實
施
醫
療
費
用
部
分
負
擔
制
減
少
醫
療
浪
費

現
行
免
費
醫
療
不
是
不
好
，
而
是
容
易
誘
導
浪
費
，
實
施
醫
療
費
用
部

分
負
擔
制
，
能
讓
被
保
險
人
建
立
「
受
益
者
付
費
」
觀
念
，
強
化
個
人
責
任

，
以
減
少
醫
療
資
源
不
當
利
用
，
抑
制
醫
療
費
用
上
漲
，
穩
定
保
險
財
務
。

二
、
採
行
分
級
醫
療
善
用
醫
療
資
源

醫
療
資
源
不
均
及
醫
療
設
施
不
足
，
會
影
響
健
康
保
險
的
品
質
，
因
此

實
施
分
級
醫
療
，
「
大
病
到
大
醫
院
小
病
到
小
醫
民
」
'
則
可
提
高
醫
療

資
源
利
用
度
，
防
血
醫
療
設
施
之
浪
費
，
進
而
有
效
控
制
醫
療
成
本
的
上
漲

。一
-
一
、
制
定
合
理
詰
療
費
用
支
付
標
準
以
抑
制
醫
薩
費
用
快
速
成
長

醫
療
成
本
支
出
節
節
上
漲
，
是
任
何
實
施
健
康
保
險
國
家
都
面
臨
問
題

，
為
改
進
現
行
論
量
計
酬
制
之
缺
失
，
有
針
對
住
院
踩
行
「
疾
病
診
斷
關
聯

蠹
」
(
口
間
的
的
)
;
有
針
對
門
診
及
預
防
保
健
之
「
健
康
維
護
組
織
」
(
因
竄
。

〉
;
有
控
制
每
年
醫
療
支
出
最
大
額
度
之
「
診
療
報
酬
總
額
制
」
，
不
同
支

付
基
準
，
有
不
同
優
劣
點
，
如
何
配
合
我
國
國
情
及
醫
療
現
況
，
截
長
補
鐘

'
擇
其
最
可
行
者
，
加
以
推
展
實
施
，
將
能
有
效
控
制
醫
療
費
用
成
長
，
並

確
保
被
保
險
人
醫
療
品
質
。

四
、
建
立
專
業
代
種
人
制
度
藉
專
業
改
進
服
務
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的
人
口
將
隨
各
種
保
險
制
度
之
開
辦
日
益
增
多
，
投
保

單
位
業
務
也
愈
趨
沉
重
，
因
此
如
能
建
立
社
會
保
險
專
業
代
理
人
制
度
，
承

辦
社
會
保
險
加
、
退
保
及
請
領
保
險
給
付
業
務
，
將
減
少
投
保
單
位
工
作
量

，
並
使
服
務
品
質
得
能
提
高
，
被
保
險
人
權
益
也
可
確
保
。

伍
、
川
壯
句
話
i

把
控
方
向
向
前
推
進

人
有
遠
慮
，
自
無
近
憂
，
社
會
保
險
絕
不
只
是
健
康
保
險
而
是
還
有
年

金
保
險
、
失
業
保
險
及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等
，
所
提
供
的
也
絕
不
限
於
病
、
痛
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生
、
老
、
費
等
需
要
的
滿
足
，
而
是
在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之
餘

，
將
社
會
保
險
措
施
融
入
國
家
整
體
社
會
安
全
計
畫
之
內
，
使
得
社
會
保
險

的
效
益
是
「
未
來
多
於
現
在
，
無
形
勝
於
有
形
」
'
為
明
日
安
和
社
會
奠
下

初
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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